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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四、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四、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四、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    
商标审理标准商标审理标准商标审理标准商标审理标准    

 
 

《商标法》第三十一条  申请商标注册……，也不得以不正

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。 

 

1、引言 

上述规定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，对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

标予以保护，制止以不正当手段抢注行为，弥补严格实行注册原

则可能造成不公平后果的不足。 

在商标异议、异议复审及争议案件审理中，涉及抢注他人已

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问题的，以本标准为原则进行个案判

定。 

2、适用要件 

（1） 他人商标在系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

响； 

（2） 系争商标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； 

（3） 系争商标所使用的商品/服务与他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

/服务原则上相同或者类似； 

（4） 系争商标申请人具有恶意。 

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的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



2 / 4 页 

依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撤销系争商标的，应自系争商

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提出。 

3、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的判定 

3.1 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是指在中国已经使用并为

一定地域范围内相关公众所知晓的未注册商标。 

相关公众的判定适用《复制、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

审理标准》3.1 的规定。 

3.2 认定商标是否有一定影响，应当就个案情况综合考虑下

列各项因素，但不以该商标必须满足下列全部因素为前提： 

（1）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情况； 

（2）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和地理范围； 

（3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时间、方式、程度、地理范

围； 

（4）其他使该商标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。 

3.3 上述参考因素可由下列证据材料加以证明： 

（1）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/服务的合同、发票、提货单、银

行进帐单、进出口凭据等； 

（2）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/服务的销售区域范围、销售渠道、

方式的相关资料； 

（3）涉及该商标的广播、电影、电视、报纸、期刊、网络、

户外等媒体广告、媒体评论及其他宣传活动资料； 

（4）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/服务参加展览会、博览会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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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； 

（5）该商标的最早创用时间和持续使用情况等相关资料； 

（6）该商标的获奖情况； 

（7）其他可以证明该商标有一定影响的资料。 

3.4 用以证明商标使用情况的证据材料，应当能够显示所使

用的商标标识、商品/服务、使用日期和使用人。 

3.5 商标是否产生一定影响原则上以系争商标申请日为准

予以判定。 

4、恶意的判定 

判定系争商标申请人是否具有恶意，可综合考虑下列因素： 

（1）系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有贸易往来或者合作

关系； 

（2）系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共处相同地域或者双方

的商品/服务有相同的销售渠道和地域范围； 

（3）系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发生过其他纠纷，可

知晓在先使用人商标； 

（4）系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有内部人员往来关系； 

（5）系争商标申请人注册后具有以牟取不当利益为目的，

利用在先使用人有一定影响商标的声誉和影响力进行误导宣传，

胁迫在先使用人与其进行贸易合作，向在先使用人或者他人索要

高额转让费、许可使用费或者侵权赔偿金等行为； 

(6)他人商标具有较强独创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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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其他可以认定为恶意的情形。 

5、利害关系人的判定 

依据《商标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除商标所有人外，

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系争商标。下列

主体为利害关系人： 

（1）有一定影响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； 

（2）其他有证据证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主体。 

是否为利害关系人应当以提出评审申请时为准。但于案件审

理时已具备利害关系的，也应当认定为利害关系人。 

 


